
- 1 -

附件

珠海市民航企业纾困资金补贴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和市委、市

政府的工作要求，用好我市民航企业纾困补贴资金，统筹好

民航业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，进一步减轻民航企业主体

负担，全力帮助民航企业渡过难关，促进民航行业恢复发展，

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政策依据

（一）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

费持续恢复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2〕9 号）要求“落实好餐

饮、零售、旅游、民航、公路水路铁路运输等特困行业纾困

扶持措施”。

（二）《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

政策》（发改财金〔2022〕271 号）提出，“地方可根据实际

需要，统筹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以及地方自有财力，支持航

空公司和机场做好疫情防控”。

（三）《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珠海市帮助市

场主体纾困解难促进困难行业恢复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》

（珠府办〔2022〕5 号）明确，“加大力度支持民航企业纾困，

对基地航空公司、珠海机场等疫情防控支出、以及珠海机场

运营客货运航班、客货运市场拓展等业务给予补贴，补贴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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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上限 5000 万元。”

二、资金总额

补贴总额上限为 5000 万元。

三、补贴期限

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发生的符合

要求的项目。

四、补贴对象

符合珠府办〔2022〕5 号文要求的民航企业主体。

五、补贴项目及资金分配

（一）疫情防控费用补贴

对基地航空公司、珠海机场的疫情防控支出进行全额

补贴。包括防疫物资及设备购置、卫生消杀、人员闭环管理、

疫情防控人力成本、疫情防控运输成本等。

疫情防控费用补贴上限为 3200 万元，珠海航空有限公

司上限为 1300 万元，珠港机场管理有限公司上限为 1900 万

元。

（二）运营客货运航班补贴

1.基地航空公司增量客运航班执行补贴。对基地航空公

司（珠海航空有限公司）2022 年 5 月至 2022 年 12 月在珠海

机场增量客运航班执行进行定额补贴。以珠海机场当月平均

执行率为考核基准，对基地航空公司（珠海航空有限公司）

在珠海机场执行的所有客运航班进行考核，航班超过执行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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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准的增量航班，给予每班（往返）3 万元的补贴。

2.基地航空公司全货运航班执行补贴。对基地航空公司

（珠海航空有限公司）2022 年 5 月至 2022 年 12 月在珠海机

场执行的全货运（含“客改货”和货运包机）航班进行定额

补贴，给予每班（往返）6 万元的补贴。对去程“客改货”、

回程正常载客形式执行的航班，按单程全货运航班 3 万元、

单程客运航班（增量航班）1.5 万元的标准给予定额补贴。

基地航空运营客货航班补贴上限为 1500 万元。

（三）客运市场拓展业务补贴

1.设置和运营城市候机楼服务补贴。对珠海机场（珠港

机场管理有限公司）设置和运营城市候机楼服务产生的费用

进行全额补贴，补贴上限为 250 万元。

2.OTA 平台营销推广活动补贴。对珠海机场（珠港机场

管理有限公司）在 OTA 平台等开展的营销推广活动产生的费

用进行全额补贴，补贴上限为 50 万元。

六、补贴拨付流程

补贴资金拨付按照预先拨付、集中审核、多退少补的原

则办理。本方案实施后，由珠海市交通运输局按照方案分配

上限向珠海航空有限公司、珠港机场管理有限公司一次性拨

付 80%的补贴资金。2023 年第一季度，由珠海市交通运输局

委托审计机构对珠海航空有限公司、珠港机场管理有限公司

2022 年补贴项目进行审计，并按多退少补的原则收回相应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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贴资金或拨付剩余 20%补贴资金。同一家企业的不同种类的

补贴资金可以合并申请、审核和拨付。

（一）疫情防控费用补贴尾款申请

1.申请时段。申请企业于 2023 年 1 月向珠海市交通运

输局提交申请。

2.提交材料。补贴资金申请函件、营业执照复印件、账

户信息、费用明细表、合同、发票、其他有关证明材料。

3.申请审核及拨付。珠海市交通运输局对申请材料进行

审核，无误后按程序拨付资金。

（二）运营客货运航班补贴尾款申请

1.申请时段。申请企业于 2023 年 1 月向珠海市交通运

输局提交申请。

2.提交材料。补贴资金申请函件、营业执照复印件、账

户信息、航线航班营运情况、补贴申请表、珠港机场管理有

限公司复核情况、其他证明材料。

3.申请审核及批复。珠海市交通运输局对申请材料进行

审核，无误后按程序拨付资金。

（三）客运市场拓展业务补贴尾款申请

1.申请时段。申请企业于 2023 年 1 月向珠海市交通运

输局提交申请。

2.提交材料。补贴资金申请函件、营业执照复印件、账

户信息、城市候机楼运行情况、补贴申请表、其他有关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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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。

3.申请审核及批复。珠海市交通运输局对申请材料进行

审核，无误后按程序拨付资金。

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本方案实施期间，如国家和

省、市出台新的规定，按最新规定执行。同类政策标准不一

致的，按照从高不重复原则最大力度支持企业发展。


